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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494、136167、135082、

136244、135302、135391、135465、

143550、143551、143693、150683、

155102、155103、155273

债券简称：15 华夏 05、16 华夏债、16 华夏 01、

16 华夏 02、16 华夏 04、16 华夏 05、16 华夏 06、

18 华夏 01、18 华夏 02、18 华夏 03、18 华夏 04、

18 华夏 06、18 华夏 07、19 华夏 0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存在失信行为的公告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2020 年第四季度

以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夏幸福”）面临流

动性阶段性风险，公司下属子公司融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业务正常开展也受

到一定影响。在上述背景下，公司下属子公司发生相关失信行为。现将九通基

业投资有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安九通新盛园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

坊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霸州孔雀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怀来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坊华夏新城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和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事项披露如

下：

一、 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况

（一）失信具体情况:

1、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

执

行

人

执

行

法

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

被执

行人

行为

具体

情形

发布时间

九

通

基

业

大

厂

回

族

(2025)

冀民终

295 号

(2026)

冀

1028

执 675

2026/3/10

一、维持河北省

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2024)冀10

知民初 395 号民

全部未

履行

有履

行能

力而

拒不

2026/5/26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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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执

行

人

执

行

法

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

被执

行人

行为

具体

情形

发布时间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号 事判决书第一

项;二、撤销河北

省廊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4)冀

10知民初 395号

民事判决第二

项;三、九通基业

投资有限公司对

固安九通新盛园

区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上述第一

项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四、驳回软

通动力信息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

履行

生效

法律

文书

确定

义务

九

通

基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容

城

县

人

民

法

院

(2025)

冀

0629

民初

5089

号

(2026)

冀

0629

执 88

号

2026/01/15

一、被告九通基

业投资有限公司

于 2026 年 1 月

15日前一次性给

付原告河北秋丛

商贸有限公司欠

款 9.320,000 元

为清;二、原、被

告双方再无其他

争执。上述协议，

不违反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确

认。案件受理费

减 半 收 取 计

38,520 元，由被

告九通基业投资

有限公司负担。

本调解书经各方

当事人签收后，

即具有法律效

力。

全部未

履行

有履

行能

力而

拒不

履行

生效

法律

文书

确定

义务

2026/06/08

2、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间

廊坊

京御

房地

廊坊

市广

阳区

(2024

)冀

10 民

(2025

)冀

1003

2025/11/

19

申请人要求被申

请人履行判决的

义务

全部未履

行

有履行

能力而

拒不履

2026/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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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间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人民

法院

初

1513

号

执

5890

号

行生效

法律文

书确定

义务

廊坊

京御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5

)冀

10 民

初

259

号

(2026

)冀

1026

执

1405

号

2026/05/

11
还款

全部未履

行

违反财

产报告

制度

2026/06/

03

3、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固安九通新盛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间

固安

九通

新盛

园区

建设

发展

有限

公司

大厂

回族

自治

县人

民法

院

(2025

)冀民

终

295

号

(2026

)冀

1028

执

675

号

2026/3/1

0

一、维持河北省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4)冀 10 知

民初 395 号民事

判决书第一项;

二、撤销河北省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4)冀 10 知

民初 395 号民事

判决第二项;三、

九通基业投资有

限公司对固安九

通新盛园区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的

上述第一项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软通动力

信息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诉讼请求

全部未

履行

有履行

能力而

拒不履

行生效

法律

文书确

定义务

2026/5/2

6

固安

九通

新盛

园区

建设

发展

有限

公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2

)冀

10 民

初

1526

号

(2026

)冀

1026

执

1394

号

2026/5/1

1
还款

全部未

履行

违反财

产报告

制度

2026/5/2

6

固安

九通

廊坊

市广

(2023

)冀

(2025

)冀

2025/11/

18

申请人要求被申

请人履行判决的

全部未

履行

有履行

能力而
20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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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间

新盛

园区

建设

发展

有限

公司

阳区

人民

法院

10 民

初

2783

号

1003

执

5877

号

义务 拒不履

行生效

法律文

书确定

义务

4、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间

固安

京御

幸福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2

)冀

10 民

初

1325

号

(2026

)冀

1026

执

949

号

2026/3/3

1

一、被告固安京御

幸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九

十日内给付原告

北京房赞科技有

限公司广告服务

费 400000 元及利

息(以200000元为

基数，自 2020 年 3

月 27 日起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存款利率标准

计算;以200000元

为基数，自 2020

年 9 月 25 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

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

标准计算);

全部未

履行

违反财

产报告

制度

2026/4/3

0

5、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

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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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

孔雀

城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2

)冀

10 民

初

2650

号

(2026

)冀

1026

执

489

号

2026/2/

3
还款

全部未

履行

被执行

人无正

当理由

拒不履

行执行

和解协

议

2026/5/

26

6、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依

据文号
案号

立案

时间

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

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

间

大厂

华夏

幸福

基业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4)

冀 10

民初

1159

号

(2026)冀

1026 执 231

号

2026/

1/19
还款

全部未

履行

被执行

人无正

当理由

拒不履

行执行

和解协

议

2026/5/

12

大厂

华夏

幸福

基业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5)

冀 10

民初

765 号

(2026)冀

1026 执 551

号

2026/

2/6

给付申请

人广告费

66 万元

全部未

履行

违反财

产报告

制度

2026/4/

28

大厂

华夏

幸福

基业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4)

冀 10

民初

1064

号

(2026)冀

1026 执 232

号

2026/

1/19
还款

全部未

履行

被执行

人无正

当理由

拒不履

行执行

和解协

议

2026/4/

16

7、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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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

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间

永定

河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

3)冀

10 民

初

135

号

(2025

)冀

1026

执

3784

号

2025/11

/21

给付申请人票据

金额 327229.44

元及利息

全部未

履行

被执行

人无正

当理由

拒不履

行执行

和解协

议

2026/5/9

永定

河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

4)冀

10 民

初

1299

号

(2026

)冀

1026

执

341

号

2026/1/

26
还款

全部未

履行

被执行

人无正

当理由

拒不履

行执行

和解协

议

2026/3/26

8、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廊坊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

执

行

人

执

行

法

院

执行依

据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

被执

行人

行为

具体

情形

发布时间

廊

坊

市

孔

雀

湖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文

安

县

人

民

法

院

（2025）

冀 10 民

初 14 号

（2026）

冀 1026

执 1435

号

2026/5/12
还款 490085.48

元

全部未

履行

违反

财产

报告

制度

2026/6/5

廊

坊

市

孔

雀

湖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2025)冀

1003 民

初 997 号

(2025)冀

1003 执

5989 号

2025/11/25

申请人要求被

申请人履行判

决的义务

全部未

履行

有履

行能

力而

拒不

履行

生效

法律

文书

确定

义务

2026/5/8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3c00a3bb895d5c9355f4a2fa8f9bba.html
https://www.qcc.com/case/9d41cfe81ed5120594824f9ab32b1142.html
https://www.qcc.com/case/9d41cfe81ed5120594824f9ab32b1142.html
https://www.qcc.com/case/9d41cfe81ed5120594824f9ab32b1142.html
https://www.qcc.com/case/9d41cfe81ed5120594824f9ab32b1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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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执

行

人

执

行

法

院

执行依

据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

被执

行人

行为

具体

情形

发布时间

限

公

司

廊

坊

市

孔

雀

湖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2025)冀

1003 民

初 3701

号

(2025)冀

1003 执

5895 号

2025/11/19

一、被告廊坊市

孔雀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徐照

峰违约金

13944.22 元;

二、驳回原告徐

照峰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

计 162.63 元，

由被告廊坊市

孔雀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负担。

全部未

履行

有履

行能

力而

拒不

履行

生效

法律

文书

确定

义务

2026/4/30

廊

坊

市

孔

雀

湖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廊

坊

市

广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2025)翼

1003 民

初 9963

号

(2025)冀

1003 执

5149 号

2025/10/28

申请人要求被

申请人履行判

决的义务

全部未

履行

有履

行能

力而

拒不

履行

生效

法律

文书

确定

义务

2026/4/14

9、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河北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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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

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体情形

发布时间

河北

足球

俱乐

部有

限公

司

廊坊

市广

阳区

人民

法院

(202

4)冀

10 民

初

1513

号

(2025

)冀

1003

执

5890

号

2025/11

/19

申请人要求被申

请人履行判决的

义务

全部未

履行

有履行

能力而

拒不履

行生效

法律文

书确定

义务

2026/4/30

10、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

行人

执行法

院

执行依

据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

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被执

行人行为

具体情形

发布时间

霸州

孔雀

城房

地产

开发

有限

公司

廊坊市

广阳区

人民法

院

(2025)

冀民终

250 号

(2025)

冀 1003

执 5888

号

2025/11/

19

申请人要

求被申请

人履行判

决的义务

全部未

履行

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

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6/4/30

11、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怀来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

执

行

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

被执

行人

行为

具体

情形

发布时间

怀

来

京

御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3)

冀 10

民初

479 号

(2025)

冀

1026

执

3929

号

2025/12/8

一、被告怀来京

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90

日内支付原告北

京中联环建文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费

494095.87 元;

二、被告怀来京

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90

日内支付原告北

京中联环建文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

违约金，(以

494095.87 为基

数，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

全部未

履行

违反

财产

报告

制度

202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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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执

行

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

被执

行人

行为

具体

情形

发布时间

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期)的 2 倍

计算自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

怀

来

京

御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大城

县人

民法

院

(2023)

冀 10

民初

595 号

(2025)

冀

1025

执

2291

号

2025/10/16 1
全部未

履行

违反

财产

报告

制度

2026/4/9

12、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廊坊华夏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被

执

行

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

人的履

行情况

失信

被执

行人

行为

具体

情形

发布时间

廊

坊

华

夏

新

城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文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2)

冀 10

民初

2302

号

(2026)

冀

1026

执 749

号

2026/3/10 还款
全部未

履行

被执

行人

无正

当理

由拒

不履

行执

行和

解协

议

2026/4/16

13、失信行为的主体（失信被执行人）：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被执

行人

执行

法院

执行

依据

文号

案号 立案时间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人

的履行情

况

失信被

执行人

行为具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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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形

舒城

鼎兴

园区

建设

发展

有限

公司

固安

县人

民法

院

(2024

)冀民

终

250

号

(2026

)冀

1022

执 61

号

2026/01/

07

(2024)冀民终

250 号

全部未履

行

被执行

人无正

当理由

拒不履

行执行

和解协

议

2026/06/

08

（二）实施失信惩戒情况

因公司下属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固安九通新盛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嘉

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定

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坊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足球俱乐部

有限公司、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怀来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廊坊华夏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未按上述执

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且具有《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的情形，已被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下属子公司九通基业投

资有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安九通新盛园区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坊市

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怀来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坊华夏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和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二、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一）相关失信行为事由与公司的关系

上述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廊

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安九通新盛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固安京御

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厂华夏幸福基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坊市孔雀湖房地产开



11

发有限公司、河北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怀

来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廊坊华夏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舒城鼎兴园区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相关失信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推进《债

务重组计划》及相关事项落地实施工作。同时公司及上述子公司正积极解决上

述事项，争取早日向法院申请撤销被执行人名单。

公司将进一步明确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的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

体经营责任。以“不逃废债”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

分类施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并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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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存在失信行为

的公告》之盖章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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